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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加 坡 證 券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 的 內 容 概 不 負 責，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並 明 確 表 示，概 不 就 因 本 公 告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而 產 生 或 因 依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LIMITED 

 

ISDN HOLDINGS LIMITED 
億 仕 登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於 新 加 坡 共 和 國 註 冊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香 港 股 份 代 號：1656） 

（新 加 坡 股 份 代 號：I07.SI）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告 

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財 務 摘 要 

截至 6 月 30日止六個月 

2017 年 2016 年 變 動 百 分 比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收 入 145,027 120,459 20.4% 
毛 利 36,050 31,099 15.9% 
本 公 司 擁 有 人 應 佔 年 內 溢 利 4,731 1,531 209.0% 
每 股 基 本 盈 利 1.21 新 分 0.43 新 分  

 
 
 

截至 2017 年上半年止的財務期間，董事會不建議派期中股息（2016 年上半年：零）。 
 
 
 
 
 
 
 
 
 
*   僅 供 識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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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綜合業績 
 

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之中期綜合業績，連同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之比較數字。此等業績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中期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 
  

2017 年 2016 年 
 附 註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收 入 5 145,027 120,459 
銷 售 成 本  (108,977) (89,360) 

 
毛 利 

  
36,050 

 
31,099 

其 他 經 營 收 入 5 1,509 1,977 
分 銷 成 本  (11,091) (10,985) 
行 政 開 支  (15,308) (14,432) 
其 他 經 營 開 支  (1,895) (1,828) 
融 資 費 用 6 (341) (421) 
應 佔 聯 營 公 司 溢 利/(虧 損)  616 (476) 

 

未 計 所 得 稅 前 溢 利 
 

7 
 

9 540 
 

4 934 
所 得 稅 8 (2,862) (1,697) 

 

期 間 溢 利 
  

6,678 
 

3,237 

其 他 全 面 收 入： 
   

其 後 或 可 重 新 分 類 至 損 益 的 項 目：    
換 算 海 外 業 務 產 生 的 匯 兌 差 額    
— 換 算 海 外 業 務 的 虧 損  (1,524) (3,116) 
— 重 新 分 類  - (260) 

 

期 間 全 面 收 入 總 額 
  

5,154 
 

(139)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之中期綜合全面收益表是经审核后的数字用於本集团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公开发售股份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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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2016 年 

 附 註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下 列 人 士 應 佔 期 間 溢 利：    
本 公 司 權 益 持 有 人  4,731 1,531 
非 控 股 權 益  1,947 1,706 

    
  6,678 3,237 

        

下 列 人 士 應 佔 期 間 全 面 收 入 總 額：    
本 公 司 權 益 持 有 人  3,650 (1,169) 
非 控 股 權 益  1,504 1,030 

    
  5,154 (139)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10 1.21 新分 0.43  新分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之中期綜合全面收益表是经审核后的数字用於本集团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公开发售股份的用途。  



4  

綜 合 財 務 狀 況 表 
於 2017 年 6 月 30 日 

 
 
  

附 註 
2017 年 

千 新 

 

 2016年 
千 新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 產     

非 流 動 資 產     
物 業，廠 房 及 設 備  26,730  27,682 
投 資 物 業  512  522 
土 地 使 用 權  1,335  1,376 
商 譽  11,686  11,686 
聯 營 公 司 權 益  15,826  11,649 
遞 延 稅 項 資 產  196  59 

 

非 流 動 資 產 總 額 

  
56,285 

  
52,974 

 

流 動 資 產 

    

存 貨  47,078  38,902 
貿 易 及 其 他 應 收 款 項 11 97,034  86,288 
現 金 及 銀 行 結 餘  30,165  38,683 

 

流 動 資 產 總 額 

  
174,277 

  
163,873 

 

總 資 產 

  
230,562 

  
216,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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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2017 年 

千 新 

 

 2016年 
千 新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權 益 及 負 債 
    

本 公 司 擁 有 人 應 佔 權 益     
股 本 12 70,981  62,408 
認 股 權 證 發 行  3,384  3,384 
儲 備  57,742  55,425 
   

132,107 

  
121,217 

非 控 股 權 益  16,305  14,927 
 

權 益 總 額 

  
148,412 

  
136,144 

      

非 流 動 負 債 

    

銀 行 借 款  721  263 
融 資 租 賃  162  186 
 

非 流 動 負 債 總 額 

  
883 

  
449 

 

流 動 負 債 

    

銀 行 借 款  11,997  13,052 
融 資 租 賃  160  150 
貿 易 及 其 他 應 付 款 項 13 67,173  65,478 
即 期 稅 項 負 債  1,937  1,574 
   

81,267 

  
80,254 

 

總 負 債 

  
82,150 

  
80,703 

      

負 債 及 權 益 總 額 

  
230,562 

  
216,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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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1. 一 般 資 料 
本 公 司 是 一 家 註 冊 成 立 地 點 及 總 部 均 位 於 新 加 坡 的 公 眾 有 限 公 司，並 於 新 加 坡 證 券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新 交 所」）主 板 上 市。 本 公 司 的 註 冊 辦 事 處 位 於 No. 10 Kaki Bukit 
Road 1，#01–30 KB Industrial Building, Singapore 416175。 

 
直 接 及 最 終 控 股 公 司 為 Assetraise Holdings Limited（一 家 於 英 屬 處 女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的 公 司）
。 Assetraise Holdings Limited 由 本 公 司 總 裁 兼 董 事 總 經 理 張 子 鈞 先 生 及 其 配 偶 唐 玉 琴 女 
士 實 益 擁 有。本 公 司 的 主 要 業 務 包 括 提 供 技 術 諮 詢、培 訓 服 務 及 管 理 服 務。 

 
本 公 司 股 份（「股 份」）現 於 新 交 所 主 板 上 市，期 後 並 於 2017 年 1 月 12 日（「上 市 日 期」）於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聯 交 所」）主 板 作 雙 重 上 市（「上 市」）。 

2. 編 製 基 準 
該 等 截 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止 六 個 月 之 未 經 審 核 中 期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乃 根 據 新 加 坡 會 計 
準 則 委 員 會 頒 佈 的 新 加 坡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第 34 號 中 期 財 務 報 告 及 聯 交 所 證 券 上 市 規 則
（「上 市 規 則」）附 錄 十 六 的 適 用 披 露 規 定 編 製。 
 
本 中 期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乃 以 歷 史 成 本 基 準 編 製。 
 
截 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止 六 個 月 之 未 經 審 核 中 期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所 採 用 之 會 計 政 策 及 計 
算 方 法 與 編 製 本 集 團 截 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之 經 審 核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所 採 用 者 相 
同。 

3. 採 用 新 訂 或 經 修 訂 新 加 坡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本 集 團 於 本 財 政 年 度 採 納 所 有 與 營 運 相 關， 並 於 本 財 政 年 度 有 效 的 新 訂 及 經 修 訂 新 加 
坡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和 新 加 坡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詮 釋。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第 7 號 修 訂 本 現 金 流 量 表 - 披 露 計 劃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第 12 號 修 訂 本 所 得 稅 - 確 認 未 變 現 損 失 產 生 的 遞 延 稅 項 資  產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採 納 新 訂 及 經 修 訂 的 新 加 坡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和 新 加 坡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詮 釋 不 會 對 本 集 團 
的 會 計 政 策 帶 來 任 何 重 大 改 變， 也 不 會 對 本 年 或 往 年 的 呈 報 金 額 產 生 重 大 影 響。 

4. 分 部 資 料 

本 集 團 業 務 分 類 為 以 下 業 務 分 部： 
 

•      提 供 工 程 解 決 方 案 — 運 動 控 制 
•      其 他 專 業 工 程 解 決 方 案 
•      工 業 計 算 解 決 方 案 

 
分 部 業 績 指 各 分 部 在 未 經 調 配 企 業 開 支、租 金 收 入、應 佔 聯 營 公 司 溢 利、利 息 收 入 及 
融 資 費 用、及 所 得 稅 支 出 的 情 況 下 所 賺 取 的 利 潤。分 部 資 產╱負 債 為 分 部 進 行 經 營 活 
動 而 使 用 之 所 有 經 營 資 產╱負 債，其 為 分 部 直 接 應 佔 或 按 合 理 基 準 可 分 配 至 分 部。此 
乃 就 資 源 分 配 及 分 部 表 現 評 估 而 向 管 理 層 報 告 之 措 施。分 部 收 入 包 括 經 營 分 部 之 間 的 
轉 移。該 轉 移 乃 按 對 非 聯 繫 客 戶 出 售 類 似 商 品 的 競 爭 性 市 場 價 格 計 算。該 等 轉 移 乃 於 綜 
合 時 抵 銷。 概 無 經 營 分 部 已 被 合 併 而 構 成 上 述 可 申 報 分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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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可 申 報 營 運 分 部 

2017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6 年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收 入

外 部 銷 售      112,750              95,020       29,306                21,861          2,971                 3,578               -                          -                 -                          -        145,027             120,459 

分 部 間 銷 售          1,052                  1,529            975                    565              66                        12               -                          -         (2,093)                (2,106)               -                             

113,802     96,549            30,281      22,426            3,037       3,590                             -                          -   (2,093)      (2,106)              145,027    120,459           

業 績

分 部 業 績         8,902                   7,311          1,627                   (561)            469                    434             (71)                  (432)               -                          -          10,927                 6,752 

應 佔 聯 營 公 司 溢 利/(虧 損)             616                  (476)               -                          -                 -                          -                 -                          -                 -                          -               616                  (476

企 業 開 支 (1,996)       (1,328)              

租 金 收 入 262          292                  

利 息 收 入 72            115                    

融 資 費 用 (341)          (421)                  

未 計 所 得 稅 前 溢 利 9,540       4,934               

所 得 稅 (2,862)      (1,697)              

期間溢 利 6,678       3,237               

資 產

分 部 資 產      117,480             109,573       39,350              29,945         3,997                 2,746        17,514                15,461       (5,968)                (3,418)     172,373             154,307 

商 譽          2,178                  2,178         9,508                 9,508               -                          -                 -                          -                 -                          -          11,686                11,68  

聯 營 公 司        15,826                11,649               -                          -                 -                          -                 -                          -                 -                          -          15,826                11,64  

投 資 物 業 512           522                  

現 金 及 銀 行 結 餘 30,165      38,683            

綜 合 資 產 總 值 230,562   216,847           

負 債

分 部 負 債        49,210              45,896        17,095                13,195            845                    603         3,732                 6,389       (5,968)                (3,418)       64,914              62,665 

銀 行 借 款 及 融 資 租 賃 13,040      13,651              

所 得 稅 負 債 1,937        1,574                

其 他 未 分 配 企 業 負 債 2,259       2,813                

綜 合 負 債 總 額 82,150      80,703     

其 他 資 料

資 本 開 支

  — 物 業、廠 房 及 設 備             310                    378            354                    252                 1                         5                6                       47               -                          -               671                    682 

  — 開 發 中 物 業 進 度 付 款               -                          -                 -                          -                 -                          -                 -                    1,049               -                          -                 -                    1,04  

物 業、廠 房 及 設 備 折 舊             641                    546            347                    325                3                         3              47                       65               -                          -            1,038                    939 

投 資 物 業 折 舊                8                         8               -                          -                 -                          -                 -                          -                 -                          -                  8                          
其 他 非 現 金 開 支:

  — 土 地 使 用 權 攤 銷               17                        17               -                          -                 -                          -                 -                          -                 -                          -                 17                        1  

  — 貿 易 應 收 款 項 撇 銷              49                       20               -                            1               -                          -                 15                        -                 -                          -                64                        2  

  — 陳 舊 存 貨 撥 備             315                    406              35                     137               -                         23               -                          -                 -                          -              350                    566 

  — 貿 易 應 收 款 項 減 值 撥 備
              21                        14               -                       140               -                          -                 -                          -                 -                          -                 21                     15  

  — 存 貨 撇 銷                3                     130               -                           2               -                          -                 -                          -                 -                          -                  3                     13  

  — 撥 回 陳 舊 存 貨 撥 備
           (35)                     (39)               -                          -                 -                          -                 -                          -                 -                          -              (35)                     (39

工 程 解 決 方 案 - 
運 動 控 制

其 他 專 業
工 程 解 決 方 案 工 業 計 算 解 決 方 案 其 他 綜 合抵 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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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 區 分 部 

本 集 團 在 三 個 主 要 地 區 營 運 — 新 加 坡（所 在 國）、中 國 及 馬 來 西 亞。 

基 於 客 戶 及 資 產 的 地 理 位 置 的 收 入 及 非 流 動 資 產 資 料 列 示 如 下： 
 

  來 自 外 部 客 戶 的 收 入  非 流 動 資 產 
  截至 6月 30日止六個月  於 2017 年  於 2016 年 
  2017 年 

千 新 元 
 2016 年 

千 新 元 
 6 月 30 日 

千 新 元 
 12 月 31 日 

千 新 元 

新 加 坡 23,502  18,419  28,487  26,811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中 國」） 103,480  83,129  24,463  23,024 
香 港 5,963  7,154  1,468  1,382 
馬 來 西 亞 3,572  3,768  991  933 

其 他 8,510  7,989  876  824 
  145,027  120,459  56,285  52,974 

          

(c)   有 關 主 要 客 戶 的 資 料 

 本 集 團 來 自 任 一 單 個 外 部 客 戶 的 收 入 均 不 足 10%。 
 

5. 收 入 及 其 他 經 營 收 入 

收 入 指 已 交 付 貨 品 的 發 票 價 值 減 去 貨 品 及 服 務 的 適 用 稅 項╱增 值 稅，再 撇 銷 本 集 團 內 公 
司 間 銷 售。 

 

本 集 團 其 他 經 營 收 入 分 析 如 下： 截至 6月 30日止六個月 

 2017 年  2016 年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其 他 經 營 收 入    

佣 金 收 入 79  111 
股息收 入 –  47 
出 售 一 家 附 屬 公 司 權 益 的 收 益 101  411 
出 售 一 家 聯 營 公 司 權 益 的 收 益 –  64 
出 售 物 業、廠 房 及 設 備 的 收 益 3  2 
財 務 收 入：    
— 銀 行 存 款 利 息 60  110 
— 借 予 一 家 聯 營 公 司 的 貸 款 利 息 12  5 
政 府 補 貼 53  111 
雜 項 收 入 401  284 
經 營 租 賃 租 金 收 入：    
— 投 資 物 業 30  30 
— 分 租 辦 公 室╱倉 儲 物 業 232  262 
物 業 管 理 收 入 195  200 
技 術 服 務 收 入 308  301 
撥 回 陳 舊 存 貨 撥 備 35  39 

 1,509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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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 資 費 用 

 截至 6月 30日止六個月 

 2017 年  2016 年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下 列 各 項 的 利 息 開 支：   

 — 銀 行 貸 款 323 400 
 — 信 託 收 據 9 11 
 — 融 資 租 賃 9 10 
   

341 
 

421 
     
7. 未 計 所 得 稅 前 溢 利 

 截至 6月 30日止六個月 

 2017 年  2016 年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未 計 所 得 稅 前 溢 利 乃 經 扣 除：   

 土 地 使 用 權 攤 銷 17 17 
 物 業、廠 房 及 設 備 折 舊   
 — 確 認 銷 售 成 本 193 95 
 — 確 認 分 銷 成 本 81 93 
 — 確 認 行 政 開 支 764 751 
  1,038 939 
 投 資 物 業 折 舊 8 8 
 其 他 經 營 開 支 包 括：   
 — 貿 易 應 收 款 項 撇 銷 64 21 
 — 陳 舊 存 貨 撥 備 350 566 
 — 貿 易 應 收 款 項 減 值 撥 備 21 154 
 — 存 貨 撇 銷 3 132 
 — 外 匯 虧 損 1,437 919 
 經 營 租 賃 租 金 開 支 620 929 

     
8. 所 得 稅 

 截至 6月 30日止六個月 

 2017 年  2016 年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即 期 所 得 稅   

 — 新 加 坡 447 304 
 — 中 國 2,207 1,501 
 — 新 加 坡 及 中 國 境 外 221 197 
 過 往 年 度     撥 備 不 足/(過 度 撥 備）：   
 — 即 期 所 得 稅 126 (237) 
 — 遞 延 稅 項 (139) (68) 

  2,862 1,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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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至 2017年 及 2016 年 6 月 30 日 止 六個月，適 用 於 本 公 司 及 本 集 團 旗 下 在 新 加 坡 註 冊 成 立 的 實 體 的 企 業 稅 
率 均 為 17%。截 至2017年 及 2016 年 6 月 30 日 止 六個月，適 用 於 本 集 團 旗 下 在 馬 來 西 亞 及 香 港 註 冊 成 立 的 實 
體 的 企 業 稅 率 分 別 為 25% 及 16.5%。 
 
對 於 本 集 團 在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中 國」）經 營 的 實 體，中 國 所 得 稅 根 據 中 國 相 關 法 律 法 規 按 適 用 稅 率 
計 算。於 2007 年 3 月 16 日，企 業 所 得 稅 法（「新 企 業 所 得 稅 法」）於 中 國 第 十 屆 全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第 五 次 
會 議 通 過，其 中 國 內 企 業 及 外 資 企 業 的 所 得 稅 率 統 一 為 25%，自 2008 年 1 月 1 日 起 生 效（主 席 令 [2007] 第 63 
號）。 
 
本 集 團 在 以 上 國 家 與 地 區 以 外 司 法 權 區 經 營 的 其 餘 實 體 概 無 應 課 稅 收 入 或 數 額 並 不 重 大。 

 
9. 已 付 股 息 
 截至 6月 30日止六個月 

 2017 年  2016 年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於 財 政 年 度 內 派 付： 
 

  
 就 上 一 年 度 支 付 豁 免 稅 項（單 一）末 期 股 息  

每 股 0.3 新 分 （2016 年：每 股 0.4 新 分） 

 
1,282 

 
1,419 

     
 

  

於 截 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止 年 度 後，董 事 會 根 據 單 層 免 稅 制 度 建 議 宣 派 末 期 免 稅 股 息 # 每 股 普 通 股 0.3 新 分
（2016 年：0.4 新 分），總 金 額 達 1,282,000 新 元（2016 年：1,419,000 新 元）。於 報 告 期 末，建 議 末 期 股 息 並 無 確 
認 為 負 債。 
 
# 新 加 坡 已 採 納 單 一 公 司 稅 制，該 制 度 自 2003 年 1 月 1 日 起 生 效，據 此，居 民 企 業 就 其 應 課 稅 收 入 支 付 的 
稅 項 為 最 終 稅 項。股 東 取 得 的 所 有 派 息 毋 須 納 稅。向 全 體 股 東 派 付 的 股 息 毋 須 繳 納 預 扣 稅。 

 
10.   本 公 司 普 通 權 益 持 有 人 應 佔 每 股 盈 利 

 

本 公 司 擁 有 人 應 佔 每 股 基 本 盈 利 乃 按 下 列 數 據 計 算： 
 截至 6月 30日止六個月 

 2017 年  2016 年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就 計 算 每 股 基 本 及 攤 薄 盈 利 而 言 的 盈 利， 
即 本 公 司 擁 有 人 應 佔 年 度 溢 利 

 
4,731 

 
1,531 

        
 就 計 算 每 股 基 本 盈 利 的 普 通 股 加 權 平 均 數 392,240,506 354,684,950 

     

股 份 的 加 權 平 均 數 已 計 及 截 至 2017 年 及 2016 年6 月 30 日 止 六個月的 庫 存 股 份 變 動 的 加 權 平 均 影 響。 
 
已 發 行 認 股 權 證 對 本 集 團 於 截 至2017 年 及 2016 年6 月 30止 六個月的每 股 盈 利 並 不 具 有 攤 薄 效 應，原 因 是 
其 行 使 價 高 於 期 內 的 平 均 股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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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 易 及 其 他 應 收 款 項 
 2017 年  2016 年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貿 易 應 收 款 項，扣 除 減 值：   

 — 應收票據 4,588 6,147 
 — 第 三 方 69,612 59,707 
 — 聯 營 公 司 2,155 2,237 
 — 關 連 方 1,226 1,340 

  77,581 69,431 

        

 其 他 應 收 款：   

 向 被 投 資 公 司 提 供 資 金 4,337 4,476 
 應 收 投 資 者 款 項 2,169 3,072 
 墊 款 予   
 — 供 應 商 5,472 2,756 
 — 聯 營 公 司 111 113 
 — 關 連 方 40 24 
 按 金 590 673 
 給 予 聯 營 公 司 貸 款 1,773 1,313 
 雜 項 應 付 款 項 4,029 3,731 

  18,521 16,158 
 預 付 款 項 932 699 

  97,034 86,288 

        
貿 易 應 收 款 項 基 於 發 票 日 期 的 賬 齡 分 析 如 下： 2017 年  2016 年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30 天 以 內 36,420 32,701 
 31 至 90 天 25,215 19,711 
 90 天 以 上 15,946 17,019 

  77,581 69,431 

        
貿 易 應 收 款 項 為 免 息 且 通 常 於 30 至 90 天 內 到 期。根 據 為 將 貿 易 應 收 款 項 售 予 銀 行 透 過 本 
公 司 附 屬 公 司 訂 立 的 銀 行 信 貸 協 議 所 作 的 應 收 賬 款 大 宗 保 理 安 排，於 2017 年 6 月 30 日 的 貿 
易 應 收 款 項 包 括 金 額 為 566,000 新 元（2016 年：792,000 新 元）的 第 三 方 貿 易 應 收 款 項。由 於 附 
屬 公 司 仍 然 保 留 與 客 戶 延 遲 或 拖 欠 付 款 有 關 的 風 險 及 回 報，因 此 該 等 保 理 貿 易 應 收 款 項 
計 入 貿 易 應 收 款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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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 本 

  已 發 行 及 繳 足 
  普 通 股 數 目 

  

金 額 

  
  2017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6 年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於 期/年 初 354,684,950 361,049,950 62,408 63,925 

 配 售 股 份 40,000,000 – 8,573 – 
 註 銷 庫 存 股 份 – (6,365,000) – (1,517) 

 於 期/年 末 394,684,950 354,684,950 70,981 62,408 

       
本 公 司 的 普 通 股 並 無 任 何 面 值。 普 通 股 持 有 人 有 權 收 取 本 公 司 宣 派 之 股 息。 所 有 普 通 
股 可 以 在 無 限 制 的 情 況 下 投 一 票， 且 於 本 公 司 的 剩 餘 資 產 方 面 享 有 同 等 權 利。 
 

13.    貿 易 及 其 他 應 付 款 項 
 2017 年  2016 年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貿 易 應 付 款 項：   

 — 應 收 票 據 1,018 2,083 
 — 第 三 方 31,776 27,641 
 — 聯 營 公 司 72 125 
 — 關 連 方 4,620 7,417 

  37,486 37,266 

 其 他 應 付 款 項：   

 已 收 客 戶 墊 款 10,279 6,449 
 應 計 經 營 開 支 13,628 13,600 
 欠 付 聯 營 公 司 款 項 2,750 3,784 
 其 他 3,020 4,379 

  29,687 28,212 

  67,173 65,478 

        
根 據 發 票 日 期 所 作 貿 易 應 付 款 項 的 賬 齡 分 析 如 下： 2017 年  2016 年 
 千 新 元  千 新 元 

 

 
  

 90 天 以 內 34,266 29,105 
 91 至 180 天 2,245 5,046 
 180 天 以 上 975 3,115 

  37,486 37,266 

    
    

貿 易 應 付 款 項 為 免 息 且 通 常 於 30 至 90 天 內 結 算。 
 

14.    報 告 期 後 事 項 
 

在中期業績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後至本公告日，本集團並沒有任何重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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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層 討 論 及 分 析 

業 務 回 顧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2017 年上半年），我們的總收入由 120.5 百萬新元同比增

加約 24.6 百萬新元或 20.4%至 145.0 百萬新元。 主要由於採用了自動化生產技術，及該技術

增加對運動控制驅動工業機器人的需求。 
 

截至 2017 年上半年止，我們的整體毛利同比增加約 5.0 百萬新元或 15.9%至 36.1 百萬新元。 
 

我們繼續主要以中國為業務重心，於 2017 年上半年佔約 71.4%（2016 年上半年：70.0%），

而新加坡、香港及馬來西亞作為我們收入的其他主要來源，分別佔本集團 2017 年上半年收入

16.2%、4.1%及 2.5%（2016 年上半年：14.3%、5.8%及 2.8%）。於 2017 年上半年，我們於

中國及新加坡錄得整體收入增長。 
 

集團收入及總毛利的增加是因為現有客戶以及新客戶，尤其是中國及香港市場對集團運動控制

解決方案及其他專業工程解決方案有更大的需求。 
 

由於智能手機主要製造商即將推出新款型號的智能手機，因此智能手機生產設備代工在過去幾

個月的訂單量也增加。此外，全球智能手機普及率的增長趨勢繼續顯示智能手機的需求的增加。

我們有部分客戶也是智能手機製造商的生產設備代工也因此受惠於這股浪潮，而進一步加速我

們的收入和毛利的增長。 

 

集團在 2017 年上半年期間，繼續對很多行業範圍內的客戶提供服務。集團的客戶群橫跨多個行

業，其多樣性使我們在面對行業的週期衰減中保有穩定的收入來源。    
 

下一步，我們將繼續利用集團作為新加坡及中國在運動控制解決方案方面的市場引領者的優勢，

擴大我們的市場份額。我們在中國、新加坡、泰國、越南、印尼及馬來西亞等地有許多銷售辦

事處，這將有益於我們調動銷售及行銷人員在我們主要市場—中國及新加坡以及在東南亞的其

他市場，與現有客戶訂立合約並將我們的產品推銷給新客戶。此外，我們與一家香港聯交所主

板上市公司，卡姆丹克太陽能集團在能源行業上合作，將我們的綜合工程解決方案應用到可再

生能源行業，以加強我們的核心工程學競爭力。 

未 來 前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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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工程解決方案行業內的競爭始終激烈，但是中國經濟正從傳統勞動密集型工業環境向自動
化工業環境過渡。此持續趨勢對核心運動控制及其他專業工程解決方案業務而言是積極的，其為
工廠自動化及機器人技術提供了零件及解決方案。  

我們將以有關智慧製造的“工業 4.0”概念相關行業為重點，其系世界上很多政府的工業發展政策的
一部分，如中國政府所頒佈的“中國製造 2025 年”政策。我們集團瞭解了自動化機械工具及機器人
技術以及對我們業務特別重要的行業的現代鐵路運輸設備。有望促進對我們包括醫療、半導體、
鐵路運輸及石油天然氣等產品需要的行業。    

地理區域的重點仍將在中國及新加坡市場，該兩處市場在 2017 年上半年收入中占比 88%以上。
儘管如此，我們將繼續開拓在東南亞其他國家的業務。我們已經在越南和泰國站穩腳跟，並且將
有望闖進該地區的其他國家。下一步，我們將通過戰略夥伴及/或其他協作方式開拓新機遇，發展
新領域，包括但不限於東南亞的新興市場。 

 

財 務 回 顧 

收 入 及 毛 利 率 

我們的總收入由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2016 年上半年）的 120.5 百萬新元增加約
24.6 百萬新元或 20.4%至 2017 年上半年的 145.0 百萬新元。 

截至 2017 年上半年止，我們的整體毛利同比增加約 5.0 百萬新元或 15.9%至 36.1 百萬新元。整
體毛利率由截至 2017 年上半年止約 24.9% (2016 年上半年止: 25.1%) 與同比而言相對穩定。 

集團利用了全球市場增長勢頭的动力，得益于採用先進的工廠自動化流程、製造工藝中對工業機
器人需求的不斷增長、運動控制系統更易於使用以及零件集成化。運動控制和其他專業解決方案
所獲得的收入不僅僅來自于現有客戶的更大需求，還來自於不斷擴大的客戶群，特別是在中國和
香港市場。上述因素促成了 2017 年上半年內收入和毛利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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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經 營 收 入 

其他營業收入同比減少约 0.5 百萬新元或 23.7%，至 1.5 百萬新元。該收入減少的主要原因是在
2016 年上半年期間處理聯營公司和附屬公司投資利益獲得约 0.4 百萬新元的一次性收入，而
2017 年上半年期間處置附屬公司投資利益僅獲得约 0.1 百萬新元。 

分 銷 成 本 

截至 2017 年上半年的分銷成本约 11.1 百萬新元，與同比而言相對穩定。 

行 政 開 支 

截至 2017 年上半年止，管理費用同比增加约 0.9 百萬新元或 6.1%至 15.3 百萬新元，主要原因是
員工成本和一般開支的增加。 

其 他 經 營 開 支 

截至 2017 年上半年止，其他經營開支與同比而言相對穩定。 

融 資 費 用 

截至 2017 年上半年止，財務成本同比減少约 0.1 百萬新元或 19.0%至 0.3 百萬新元，主要原因是
銀行借款的還款，引致 2017 年上半年止的財務費用減小。 

所 得 稅 開 支 

截至 2017 年上半年止，所得稅費用同比增加约 1.2 百萬新元或 68.7%至 2.9 百萬新元，主要原因
是 2017 年上半年止的應課稅收入增加，而集團有效稅率從 2016 年上半年止的 34.3%降低至
2017 年上半年止的 30.0%，乃由於動用過往年度稅項虧損及稅項抵免以抵銷所得稅開支。 

物 業、廠 房 及 設 備 

物業、廠房和設備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季度的 26.7 百萬新元，減少约 1.0 百萬新元或 3.4%，
主要原因是（i）2017 年上半年止的 1.0 百萬新元折舊；和（ii）0.7 百萬新元的匯兌調整，該減
少部分因 0.7 百萬新元的資本支出所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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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營 公 司 的 利 益 

截至 2017 年上半年止，聯營公司的利益增加约 4.2 百萬新元或 35.6%，主要原因是 2017 年上半
年大约 3.9 百萬新元的準股權貸款和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存 貨 

存貨增加约 8.2 百萬新元或 21.0%至 2017 年上半年度止的 47.1 百萬新元。主要是由於 2017 年
上半年度收入與 2016 年上半年度收入相比有所增加，是為迎合預期於 2017 年上半年後的交付貨
訂單所致。 

貿 易 及 其 他 應 收 款 項 

貿易和其他應收款項增加约 10.7 百萬新元或 12.5%至 2017 年上半年止的 97.0 百萬新元，主要
是由於 2017 年上半年度收入与 2016 年上半年度收入相比有所增加。 

貿 易 及 其 他 應 付 款 項 

貿易和其他應付款項增加约 1.7 百萬新元或 2.6%至 2017 年上半年止的 67.2 百萬新元，主要原因
是客戶的預收款增加於訂貨單增加所致。 

銀 行 借 款 

銀行借款減少约 0.6 百萬新元或 4.5%至 2017 年上半年止的 12.7 百萬新元。減少的主要原因是
8.8 百萬新元的銀行借款還款，該增加部分因 8.2 百萬新元的銀行借款收益所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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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大 收 購 及 出 售 以 及 重 大 投 資 或 資 本 資 稅 未 來 規 劃 

截至 2017 年上半年止，集團無任何附屬公司和聯屬公司的重大收購或處置。除了本公告中及本
公司日期為 2016 年 12 月 30 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所披露者外，截止本公告日期，集
團無經董事會授權的其他任何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增加計畫。 
 

流 動 資 金 及 財 務 資 源 

截至 2017 年上半年止，本 集 團 之 營 運 資 金 由 內 部 資 源 及 銀 行 借 款 撥 資。 於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現 金 及 銀 行 結 餘 約 為 30.2 百 萬 新 元，較 於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約 38.7 百 
萬 新 元 下 跌 約 22.0%。 本 集 團 之 速 動 比 率 約 為 1.5 倍（於 2016 年 12 月 31 日：1.6 
倍 ）。截 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止，集 團 有 長 期 和 短 期 銀 行 借 款。在 這 些 借 款 中，一 
年 以 內 到 期 的 銀 行 借 款 總 計 12.0 百 萬 新 元（於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止：13.1 百 萬 新 
元），而 超 過 一 年 到 期 的 銀 行 借 款 總 計 0.7 百 萬 新 元（於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0.3
百 萬 新 元）。包 括 融 資 租 賃 在 內，集 團 的 總 借 款 總 計 達 13.0 百 萬 新 元（於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13.7 百萬新 元）。 

截至 2017 年上半年止，本 集 團 融 資 租 賃 的 加 權 平 均 實 際 利 率 爲 年 利 率 2.43%（截 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 4.69%）。本 集 團 并 無 固 定 利 率 的 銀 行 借 款。 
 

資 稅 負 債 比 率 

截至 2017 年上半年止， 本 集 團 之 資 產 負 債 比 率 約 為 9.9%（2016 年： 11.3%），乃 按 
借 款 總 額（包 括 借 款 總 額 及 融 資 租 賃 但 不 計 及 貿 易 及 其 他 應 付 款 項） 除 以 股 東 
權 益 總 額（不 計 及 非 控 股 權 益）得 出。 

資 產 負 債 比 率 下 降 主 要 是 由 於 借 款 總 額 減 少 及 股 東 權 益 總 額 增 加 所 致。 
 

財 資 政 策 

本 集 團 已 採 納 審 慎 財 資 政 策，因 而 於 本 報 告 截至 2017 年上半年內 維 持 良 好 流 動 資 
金 狀 況。本 集 團 為 客 戶 之 財 務 狀 況 進 行 持 續 信 貸 評 審 及 評 估，致 力 減 低 信 貸 風 
險。為 管 理 流 動 資 金 風 險，董 事 會 密 切 監 察 本 集 團 之 流 動 資 金 狀 況，確 保 本 集 
團 的 資 產、 負 債 及 其 他 承 擔 之 流 動 資 金 結 構 不 時 符 合 其 資 金 規 定。倘 有 資 金 需 
要，我 們 可 能 向 銀 行 借 款，貨 幣 與 附 屬 公 司 功 能 貨 幣 一 致，作 為 外 匯 波 動 的 自 
然 對 沖。 我 們 沒 有 就 所 面 對 的 利 率 風 險 進 行 任 何 對 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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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匯 風 險 

本 集 團 之 外 幣 交 易 主 要 以 人 民 幣（「人 民 幣」）及 美 元（「美 元」）計 值。由 於 中 
國 內 地 所 產 生 之 若 干 零 部 件 採 購 乃 以 人 民 幣 計 值，故 本 集 團 面 對 貨 幣 風 險。某 
些 附 屬 公 司 拥 有 以 人 民 幣 和 其 他 貨 幣 計 量 的 資 產 和 負 債。本 集 團 面 對 因 未 來 
商 業 交 易 及 以 人 民 幣 計 值 之 已 確 認 資 產 與 負 債 所 產 生 之 外 匯 風 險。截至 2017 年
上半年止，本 集 團 並 無 承 諾 以 任 何 金 融 工 具 對 沖 其 外 幣 風 險。 
 

資 本 開 支 

截至 2017 年上半年止，本 集 團 的 資 本 開 支 包 括 添 置 物 業、廠 房 及 設 備 及 在 建 工 程 
約 671,000 新 元 (2016 年 12 月 31 日：2,511,000 新 元)。 
 

僱 員 及 薪 酬 政 策 

截至 2017 年上半年止，本 集 團 擁 有 合 共 824 名（2016 年 12 月 31 日：810 名）僱 員。員 
工 薪 酬 乃 參 照 市 況、個 別 僱 員 的 工 作 表 現 釐 定，並 不 時 進 行 檢 討。本 集 團 亦 提 
供 其 他 員 工 福 利，包 括 醫 療 及 人 壽 保 險。 
 

所 持 重 大 投 資 

除 於 附 屬 公 司 及 聯 營 公 司 之 投 資 外，本 集 團 於 本 報 告 期 內 並 無 持 有 任 何 其 他 
公 司 之 任 何 重 大 股 權 投 資。 
 

風 險 管 理 

或 然 負 債 

截至 2017 年上半年止，本 集 團 並 無 任 何 重 大 或 然 負 債 或 尚 未 解 除 的 與 任 何 第 三 方 
的 付 款 責 任 有 關 的 擔 保。 
 

本 集 團 資 稅 抵 押 

截至 2017 年上半年止，本 集 團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值 項 目 約 0.4 百 萬 新 元（2016 年 12 月 31
日：約 1.4 百 萬 新 元）已 抵 押 予 銀 行，以 作 為 授 予 本 集 團 之 一 般 銀 行 融 資 之 擔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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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市 及 首 次 公 開 發 售 所 得 款 項 用 途 

自 2017 年 1 月 12 日（“上市日期”）起，股票便已在證券交易所主機板上市，首次公開募股
（IPO）籌集到了約 7.0 百萬新元（相當於 37.8 百萬港元）的款項淨額。在上市日期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之間的期限內，根據招股說明書“未來計畫和收益使用”一節中規定的擬議應用，使用了約
6.6 百萬新元。集團將未動用的款項淨額存在香港持牌銀行的短期存款中。 
 

購 買、出 售 或 贖 回 本 公 司 上 市 證 券 及 註 銷 庫 存 股 份 

在截至 2017 年上半年止的財務期間以及至本公告之日為止，公司或其任何子公司均未購買、銷
售或贖回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2016 年 12 月 19 日，根據《新加坡公司法》（第 50 章）第 76K
節，註銷了公司所有庫存股票。 
 

建 議 期 中 股 息 

截至 2017 年上半年止的財務期間，董事會不建议派期中股息（2016 年上半年：零）。 
 

企 業 管 治 

集團應用了《2012 年新加坡企業管治守則》（“新加坡守則”）中規定指南的原則、《香港企業管
治守則》的（“香港守則”）適用導則規定，正如《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香
港上市規則”）附錄 14 所規定，並遵守此類規定，為滿足保護股東利益、增加長期股東價值等目
標提供相關結構。新加坡守則和香港守則之間存在任何衝突時，集團應遵守更加嚴格的規定。在
截至 2017 年上半年內，集團遵守新加坡守則和香港守則，除了那些已證明和公開以外。 
 

  



20  

遵 守 新 加 坡 上 市 手 冊 和 香 港 標 準 守 則 

根據《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手冊規則》1207（19）（“規則”）和《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正如香港上市規則附錄 10 規定，公司採用其自己的內部合規守則，
遵守新加坡證券交易所和標準守則中關於證券交易的最佳實踐，此類規定適用於交易公司證券的
所有高級職員。另外，具體詢問了所有董事，董事確定其在截至 2017 年上半年止的財務期間遵
守標準守則。 

在從公告公司季度業績之前的 30 天開始、以及在公告公司全年業績之前的 60 天開始、到相關業
績公告之日為止，不允許公司及其高級職員交易公司股票。 

預期集團董事、高管和主管始終遵守相關的內線交易法律，即使是在允許的交易階段內交易證券，
或者集團董事、高管和主管掌握公司的未公開股價敏感性資料、不會以短期對價交易公司證券。 
 

審 核 委 員 會 

公司成立了一個獲得了明確處理其權力和義務的書面職權範圍的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在委員會的主要義務中，有一項是評審和監督公司財務報告流程和內部控制。 

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林汕鍇先生、蘇明慶先生和陳順亮先生。林汕鍇先生為
審核委員會主席。 

本報告中的財務資訊並未由公司的審計員審計或審查，但是審核委員會已經審查了截至 2017 年
上半年止的財務期間的未審計集團合併業績，認為此類業績遵守適用的會計準則、主機板上市規
則的要求以及其他適用的法律要求，且已經做出適當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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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載 中 期 業 績  

截 至 2017 年 上 半 年 止 之 中 期 業 績 公 告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isdnholdings.com) 刊 載。 本 公 司 截 至 2017 年 上 半 年 止 之 中 期 業 績 報 告 將 
適 時 寄 發 予 本 公 司 股 東 並 於 上 述 網 站 刊 載。 

 
      承 董 事 會 命 

億 仕 登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張 子 鈞 先 生 

    主 席 及 董 事 總 經 理 
 

新 加 坡，2017 年 8 月 14 日 

於 本 公 告 日 期，董 事 會 包 括 本 公 司 執 行 董 事 張 子 鈞 先 生 及 孔 德 揚 先 生；以 及 本 
公 司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林 汕 鍇 先 生（主 席）、蘇 明 慶 先 生 及 陳 順 亮 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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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7年上半年止，本 集 團 之 營 運 資 金 由 內 部 資 源 及 銀 行 借 款 撥 資。 於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現 金 及 銀 行 結 餘 約 為 30.2 百 萬 新 元，較 於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約 38.7 百 萬 新 元 下 跌 約 22.0%。 本 集 團 之 速 動 比 率 約 為 1.5 倍（於2016 年12 月 31 日：1.6 倍 ）。截 至2017年6月30日 止，集 團 有 長 期 和 短 期 銀 行 借 款。在 這 些 借 ...
	截至2017年上半年止，本 集 團 融 資 租 賃 的 加 權 平 均 實 際 利 率 爲 年 利 率2.43%（截 止2016年12月31日: 4.69%）。本 集 團 并 無 固 定 利 率 的 銀 行 借 款。

	資 產 負 債 比 率
	截至2017年上半年止， 本 集 團 之 資 產 負 債 比 率 約 為 9.9%（2016 年： 11.3%），乃 按 借 款 總 額（包 括 借 款 總 額 及 融 資 租 賃 但 不 計 及 貿 易 及 其 他 應 付 款 項） 除 以 股 東 權 益 總 額（不 計 及 非 控 股 權 益）得 出。
	資 產 負 債 比 率 下 降 主 要 是 由 於 借 款 總 額 減 少 及 股 東 權 益 總 額 增 加 所 致。

	財 資 政 策
	本 集 團 已 採 納 審 慎 財 資 政 策，因 而 於 本 報 告 截至2017年上半年內 維 持 良 好 流 動 資 金 狀 況。本 集 團 為 客 戶 之 財 務 狀 況 進 行 持 續 信 貸 評 審 及 評 估，致 力 減 低 信 貸 風 險。為 管 理 流 動 資 金 風 險，董 事 會 密 切 監 察 本 集 團 之 流 動 資 金 狀 況，確 保 本 集 團 的 資 產、 負 債 及 其 他 承 擔 之 流 動 資 金 結 構 不 時 符 合 其 資 金 規 定。倘 有 資 金 ...

	外 匯 風 險
	本 集 團 之 外 幣 交 易 主 要 以 人 民 幣（「人 民 幣」）及 美 元（「美 元」）計 值。由 於 中 國 內 地 所 產 生 之 若 干 零 部 件 採 購 乃 以 人 民 幣 計 值，故 本 集 團 面 對 貨 幣 風 險。某 些 附 屬 公 司 拥 有 以 人 民 幣 和 其 他 貨 幣 計 量 的 資 產 和 負 債。本 集 團 面 對 因 未 來 商 業 交 易 及 以 人 民 幣 計 值 之 已 確 認 資 產 與 負 債 所 產 生 之 外 匯 風 險。截至2017年上半...

	資 本 開 支
	截至2017年上半年止，本 集 團 的 資 本 開 支 包 括 添 置 物 業、廠 房 及 設 備 及 在 建 工 程 約 671,000 新 元 (2016年12月31日：2,511,000新 元)。

	僱 員 及 薪 酬 政 策
	截至2017年上半年止，本 集 團 擁 有 合 共 824 名（2016年12月31日：810 名）僱 員。員 工 薪 酬 乃 參 照 市 況、個 別 僱 員 的 工 作 表 現 釐 定，並 不 時 進 行 檢 討。本 集 團 亦 提 供 其 他 員 工 福 利，包 括 醫 療 及 人 壽 保 險。

	所 持 重 大 投 資
	除 於 附 屬 公 司 及 聯 營 公 司 之 投 資 外，本 集 團 於 本 報 告 期 內 並 無 持 有 任 何 其 他 公 司 之 任 何 重 大 股 權 投 資。

	風 險 管 理
	或 然 負 債
	截至2017年上半年止，本 集 團 並 無 任 何 重 大 或 然 負 債 或 尚 未 解 除 的 與 任 何 第 三 方 的 付 款 責 任 有 關 的 擔 保。
	本 集 團 資 產 抵 押
	截至2017年上半年止，本 集 團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值 項 目 約 0.4 百 萬 新 元（2016 年12月31日：約 1.4 百 萬 新 元）已 抵 押 予 銀 行，以 作 為 授 予 本 集 團 之 一 般 銀 行 融 資 之 擔 保。

	上 市 及 首 次 公 開 發 售 所 得 款 項 用 途
	自2017年1月12日（“上市日期”）起，股票便已在證券交易所主機板上市，首次公開募股（IPO）籌集到了約7.0百萬新元（相當於37.8百萬港元）的款項淨額。在上市日期至2017年6月30日之間的期限內，根據招股說明書“未來計畫和收益使用”一節中規定的擬議應用，使用了約6.6百萬新元。集團將未動用的款項淨額存在香港持牌銀行的短期存款中。

	購 買、出 售 或 贖 回 本 公 司 上 市 證 券 及 註 銷 庫 存 股 份
	在截至2017年上半年止的財務期間以及至本公告之日為止，公司或其任何子公司均未購買、銷售或贖回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2016年12月19日，根據《新加坡公司法》（第 50 章）第76K節，註銷了公司所有庫存股票。

	建 議 期 中 股 息
	截至2017年上半年止的財務期間，董事會不建议派期中股息（2016年上半年：零）。

	企 業 管 治
	集團應用了《2012年新加坡企業管治守則》（“新加坡守則”）中規定指南的原則、《香港企業管治守則》的（“香港守則”）適用導則規定，正如《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香港上市規則”）附錄14所規定，並遵守此類規定，為滿足保護股東利益、增加長期股東價值等目標提供相關結構。新加坡守則和香港守則之間存在任何衝突時，集團應遵守更加嚴格的規定。在截至2017年上半年內，集團遵守新加坡守則和香港守則，除了那些已證明和公開以外。

	遵 守 新 加 坡 上 市 手 冊 和 香 港 標 準 守 則
	根據《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手冊規則》1207（19）（“規則”）和《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正如香港上市規則附錄10規定，公司採用其自己的內部合規守則，遵守新加坡證券交易所和標準守則中關於證券交易的最佳實踐，此類規定適用於交易公司證券的所有高級職員。另外，具體詢問了所有董事，董事確定其在截至2017年上半年止的財務期間遵守標準守則。
	在從公告公司季度業績之前的30天開始、以及在公告公司全年業績之前的60天開始、到相關業績公告之日為止，不允許公司及其高級職員交易公司股票。
	預期集團董事、高管和主管始終遵守相關的內線交易法律，即使是在允許的交易階段內交易證券，或者集團董事、高管和主管掌握公司的未公開股價敏感性資料、不會以短期對價交易公司證券。

	審 核 委 員 會
	公司成立了一個獲得了明確處理其權力和義務的書面職權範圍的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在委員會的主要義務中，有一項是評審和監督公司財務報告流程和內部控制。
	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林汕鍇先生、蘇明慶先生和陳順亮先生。林汕鍇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本報告中的財務資訊並未由公司的審計員審計或審查，但是審核委員會已經審查了截至2017年上半年止的財務期間的未審計集團合併業績，認為此類業績遵守適用的會計準則、主機板上市規則的要求以及其他適用的法律要求，且已經做出適當披露。

	刊 載 中 期 業 績
	截 至2017年 上 半 年 止 之 中 期 業 績 公 告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isdnholdings.com) 刊 載。 本 公 司 截 至2017年 上 半 年 止 之 中 期 業 績 報 告 將 適 時 寄 發 予 本 公 司 股 東 並 於 上 述 網 站 刊 載。
	億 仕 登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張 子 鈞 先 生
	新 加 坡，2017 年 8 月 14 日
	於 本 公 告 日 期，董 事 會 包 括 本 公 司 執 行 董 事 張 子 鈞 先 生 及 孔 德 揚 先 生；以 及 本 公 司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林 汕 鍇 先 生（主 席）、蘇 明 慶 先 生 及 陳 順 亮 先 生。


